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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创收经费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加强学院各项收入分配的管理，开拓创收渠道，增强学院综合财力，促进学院教学、科研等事业的健康发展，根据《浙江工商大学有偿社会服务收入分配管理办法》（浙商大财〔2013〕302号）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创收经费是指学院按照学校规定的程序，报请相关部门立项批准收费的、利用学校资源依法从事的各类教育培训等以创收经费立项的收入。

第二章 创收活动开展原则

第三条 学院在开展创收活动中应遵循国家的法律、法规，服从学校和学院的管理，维护学校和学院的声誉，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，保证服务质量。一切创收活动必须在保证完成所承担的教学、科研、管理和服务工作任务的前提下进行，不得影响学校和学院正常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服务等工作以及上级或学校下达的工作任务。

第三章 创收经费使用原则

    第四条 所有创收收入均须首先上缴学校，然后根据学校和学院的管理和分配比例拨付（返还）给学院，进行使用，如不上缴收入，则视为私设“小金库”，并追究相关负责人

和人员责任。

第五条 学院开展创收活动时，应当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收费，必须使用财务处统一提供的票据，并指定专人具体负责。任何人不得自行转让、出售、印制、购置、借用其他票据。

第六条 学校分配给学院的资金应主要用于创收成本开支、补充本部门教学经费的不足，用于日常管理、学院行政、教学科研、绩效津贴配套等方面。剩余部分可按规定用于职工福利和奖励支出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开支。

第七条创收成本主要是指与开展创收活动有关的课时费、管理费、劳务费等经费，实现按劳分配，多劳多得，优劳优酬的原则，鼓励教职员工在保证完成教学、科研及其他各项工作任务的前提下积极创收。

第八条根据创收项目情况，在保证学院留存不低于项目分成收入的40%的情况下，课酬一般以教授不超过300元/课时，副教授不超过240元/课时，讲师不超过200元/课时，研究生不超过90元/课时发放。管理费、劳务费等不高于项目分成收入的10%发放。到杭州市外上课者，住宿费按照200元/天，生活补贴50元/天发放。

第九条 创收活动和创收经费使用中涉及“三重一大”相关规定时，须报院党政联席会议审定通过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条 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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